
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

关于做好 2025 届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工作的通知

根据教育部、江苏省有关文件精神和《中国矿业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工作规范》（中矿大〔2009〕65 号）规定，以及学校《关于做好 2025 届本科生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务通知（2024）第 129 号），结合我院实际情

况，现将公管学院 2025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要求

1.毕业设计（论文）形式主要包括毕业设计、毕业论文、调研报告、案例分

析等，根据专业实际也可采用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组合形式。其中，工科专业应

以毕业设计为主；调研报告及案例分析仅限文科专业。

2.毕业设计（论文）选题、下达任务书、开题、中期检查、抽查、评阅、答

辩问题及小组意见、成绩评定等工作均在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系统里完成。

3.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必须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及教学基本要求，能够联系

生产和社会实际，体现专业知识的交叉融合和综合运用能力，聚焦解决复杂问题

能力的训练，选题要有机融入对经济、社会、环保、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

的影响。工科专业选题要结合本专业的工程实际问题，以实验、实习、工程实践、

社会调查等实践性工作为基础的毕业设计（论文）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80%；文科

及经管类的课题应反映当前经济、社会活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实验、实习、

工程实践、社会调查等实践性工作为基础的毕业设计（论文）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60%。毕业设计（论文）系统选题使用说明见附件 2。

4.积极开展毕业设计（论文）改革。近年来的实践探索表明，以具体产业现

场问题或经济社会实际问题为研究对象，组织开展学科专业交叉融合的毕业设计

（论文），对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具有很好成效。本年度将继续支持结合

现场实际问题、科研课题、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学科竞赛作品等开展

团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各系按照“能组尽组”的原则组织开展团队毕业设

计（论文），学院范围内的团队毕业设计（论文）由专业论证，报学院审批；跨



学院毕业设计（论文）团队，由牵头学院论证，报教务部备案；跨学院开展毕业

实习的团队经费可申请单独划拨经费（由实习经费支出）。团队毕业设计（论文）

相关要求、申请表及汇总表见附件 3。

5.毕业设计（论文）校内指导教师应由具备任教资格且具有中级以上（含中

级）技术职称的教师担任，不具备指导教师资格的人员不得承担毕业设计（论文）

指导工作。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指导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8人，具有中级

技术职称的人员指导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6人。为保持工作的连续性，保证毕

业设计（论文）质量，毕业实习指导教师原则上应继续指导该生的毕业设计（论

文）。鼓励指导学生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教师继续指导该生毕业设计

（论文）。

6.毕业设计（论文）撰写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不得弄虚作假，不得抄袭剽

窃他人成果。提交答辩的毕业设计（论文），学术不端检测总文字复制比不得超

过 30%（含）。

7.毕业设计（论文）答辩通过后，作者需签订中国矿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

文）诚信承诺书和使用授权声明（附件 4），并装订在论文扉页后，具体参照中

国矿业大学毕业设计（论文）撰写模板（附件 7）。非涉密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将会在相关学位论文数据库公开共享。

8.我院所有毕业生的论文均需上传教育部“全国本科毕业论文抽检信息平台”

以供教育部及省教育厅抽检使用，各系须认真做好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监控，

严格中期检查、查重、抽查、评阅、答辩等质量保障环节。毕业设计（论文）抽

查实行双盲匿名评阅，由教务部和学院分别组织开展，抽查“未达到答辩标准的

论文”不得申请参加当批次毕业答辩。

9.根据《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评选办法（试行）》

（苏教高函〔2024〕8 号）文件（附件 5），我院在推荐省级和校级优秀毕业设

计（论文）时，同等条件下应优先推荐在校期间参加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并取得

突出创新成果，或以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论文、专利等学术成果，或取得中国国

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原“互联网+”）等高水平竞赛省级以上奖项的学生。

10.申请校外毕业设计的学生须在毕业设计管理系统相关模块中提交申请表

（盖章版 PDF 扫描件）备案。



其它未尽事宜，按照《中国矿业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规范》（中

矿大〔2009〕65 号）（附件 1）、《中国矿业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查与抽

检工作实施细则（试行）》（中矿大教字〔2022〕17 号）（附件 6）和学院有关规

定执行。

二、进度安排

1.毕业设计（论文）选题、下达任务书、开题等环节的时间安排，在满足培

养方案学分要求前提下，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需完成毕业设计（论文）选题

工作，为学生提供毕业设计（论文）相关资料；

2.2025 年 1 月 20 日前，指导教师下达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3.2025 年 2 月底前，学生提交开题报告；

4.2025 年 3 月底前，各系完成中期检查自查工作；

5.2025 年 3 月底，公布 2025 届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校内抽查名单；

6.2025 年 5 月中旬，抽查论文需完成撰写并在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系统

里提交；

7.2025 年 5 月底前，公布抽查结果；

8.答辩时间另行通知。

三、组织管理

1. 学院成立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小组，组成如下：

组 长：于 威、王义保

副组长：闫庆武、刘海明

成 员：曹明、李永峰、许超、公云龙、翟军亮、周云圣

王成礼、侯湖平、牟守国、施炜、李月、孙婉、崔小燕

2.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小组负责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布置，指导教师

资格的审查，答辩委员会及各答辩小组名单的审定，各项资料的归档等。

3.各系具体负责指导教师资格审定，组织学生选题，组织实施学生毕业设计

（论文）进程中的开题审查、中期检查和答辩工作，检查指导教师对学生的指导

情况，规范毕业设计（论文）各项资料等。



4.各系应高度重视，早启动、早准备、早落实，把各工作环节前移，根据《中

国矿业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规范》（中矿大〔2009〕65 号）及相关

文件要求，结合专业实际，给学生至少开设一次诚信与学术规范教育、毕业设计

写作规范等方面的主题讲座，切实做好 2025 届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附件：

1. 《中国矿业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规范》（中矿大〔2009〕65

号）

2. 中国矿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诚信承诺书、中国矿业大学毕业设

计（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3. 毕业设计（论文）系统选题使用说明

4. 团队毕业设计（论文）相关要求、团队毕业设计（论文）申请表及汇总

表（院内、跨学院及跨专业交叉融合）

5.《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评选办法（试行）》（苏

教高函〔2024〕8 号）

6. 《中国矿业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查与抽检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中矿大教字〔2022〕17 号）

7. 中国矿业大学毕业设计（论文）撰写模板

公共管理学院

2024 年 10 月 30 日


